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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比利时泽布鲁日港务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仅为协议双方根据合作意向，经友好协商达成

的战略性约定，该协议所涉及的具体合作事宜若需另行签订相关合作合

同，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本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对公司 2017 年度及未来年度的业绩影响暂无法

确定。 

一、 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比利时泽布鲁日港坐落于比利时，地处西欧核心地区。泽布鲁日港是欧洲深

水港，水深超过 18 米，靠近近海和深港码头，铁路、公路、驳船、支线运输直

接接驳欧洲市场，覆盖 700公里腹地内的 2.5 亿消费者。这一地区是欧洲最富裕

地区，代表了欧盟 20%的地域面积，40%的人口和 50%的国民生产总值。欧盟范围

内 60%的购买力处于以比利时为中心的半径 500公里范围内。 

比利时泽布鲁日港可以提供必要的支持包括开展联合投资，法律法规事务支

持，港口税费优惠，中转费用优惠等一揽子优惠。比利时海关总署确认，通过比

利时泽布鲁日港进入欧盟市场的中国出口企业将享有“海关绿色通道”待遇。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方式 

比利时当地时间 6 月 2 日，公司董事长薄世久先生和泽布鲁日港主席



Joachim Coens先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签约战略合作协议。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审批或备案程序 

本次签订的是战略合作协议，是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框架性约定，不涉及具

体的交易金额与交易事项，无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也无需进行审批与备案。 

二、 框架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合作的背景与目标 

2017 年 3 月 16 日，沃尔沃汽车公司（Volvo Car Corporation）以电话加

邮件的形式通知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德国全资子

公司 Changjiu Logistics GmbH 中标货运运输服务协议，为沃尔沃提供出口运输

服务。2017 年 5 月 13 日，公司在大庆正式启动了“沃尔沃专列项目”。为了保

障沃尔沃专列项目的顺利运营，公司和泽布鲁日港签约战略合作协议。 

(二) 协议各方 

甲方：比利时泽布鲁日港务局 

乙方：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三) 双方权利和义务 

1.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将确保为乙方在泽布鲁日港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 

（2）在过渡期，甲方或通过第三方向乙方提供免费的法律法规事务支持。 

（3）甲方将协调比利时海关总署，提供包含但不限于关税和增值税的延迟

支付，执行最低检查率和检查程序，认证欧盟保税仓等“绿色海关通道”待遇。

上述优惠待遇将单独签署协议。 

（4）甲方将在寻找回程货物上为乙方提供支持。 

2.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将发起中欧班列中国黑龙江到比利时泽布鲁日专列。 

（2）中欧班列中国黑龙江到比利时泽布鲁日专列的频次为每周 4-6 班，每

年将达 300班。 

（3）中欧班列中国黑龙江到比利时泽布鲁日专列今年（2017年）的货物吞

吐量为 12000辆新车，货值达 6亿欧元。 

(四) 协议的生效时间及争议解决条款 

本协议有效期为三年，与乙方与沃尔沃签订的协议保持一致。 



双方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应当遵守契约精神经友

好平等协商解决。 

三、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此次，公司与泽布鲁日签署的项目合作协议，有利于保障公司中欧班列的顺

利运营，为公司带来新的收入和利润增长点，同时也为公司打造国际品牌形象奠

定了基础。其次，该战略合作协议所涉及的新车物流业务，将作为中欧班列的稳

定货源，其不仅是中国和比利时之间第一个中欧班列项目，同时也是中国和欧洲

之间第一个汽车物流整车专列项目。未来欧洲回程货物也将搭载此趟班列返程，

实现双向满载，在“一带一路”政策下，进一步推动公司国际业务的快速发展。 

本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对公司 2017 年度及未来年度的业绩影响暂无法确

定。 

四、 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仅为协议双方根据合作意向，经友好协商达成的战

略性约定，该协议所涉及沃尔沃项目已经中标但正式协议尚未最终签订。同时，

其他该协议所涉及的具体合作事宜若需另行签订相关合作合同，公司将按照《公

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

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6月 6日 

 

 

 报备文件: 《STRATEG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BETWEEN 

PORT OF ZEEBURGGE  AUTHORITY  and  CHANGJIU  LOGISTICS 

GROUP》 


